





象卫健〔2022〕12号

关于印发《象山区新冠病毒核酸采样培训
方案》的通知

辖区各医疗机构、零售药店、学校医务室： 
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冠病毒核酸采样质量管理工作的通知》（联防联控机制综发〔2022〕64 号）、《2022 年桂林市新冠病毒核酸采样培训方案》文件精神，为做好全区新冠病毒核酸采样培训工作，提高采样的规范性和准确性，满足疫情防控的采样需求，我局组织制定了《2022年象山区新冠病毒核酸采样培训方案》，现在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桂林市象山区卫生健康局
                                  2022年9月28日


象山区新冠病毒核酸采样培训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冠病毒核酸采样质量管理工作的通知》(联防联控机制综发〔2022〕64号)精神，根据桂林市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2022 年桂林市新冠病毒核酸采样培训方案>的通知》的要求，进一步加强我区新冠病毒核酸采样队伍建设及管理，提高核酸采样规范性和准确性，提升采样质量，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培训方案。
一、培训目标
进一步充实新冠病毒核酸采样队伍，规范核酸采样人员操作，提升核酸采样能力，对核酸采样工作进行同质化管理，为人民群众提供安全优质的核酸采样服务，满足人民群众需求。
二、培训对象及内容
全区各级医疗机构、零售药店、学校医务室以及企事业单位中具有卫生相关专业技术职业资格的人员，除外已参加核酸采样培训并考核合格的人员。培训内容主要包括正确选用防护用品、口咽及鼻咽拭子采集方法、采样人员个人防护、核酸采样感染控制等。
三、培训时间及地点
时间：10月10日（星期一）上午8:30-12:00，下午14:30 -18:00
10月11日（星期二）上午8:30-12:00，下午14:30 -18:00
地点：南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环城西二路铁西一里4号）四楼大会议室。
四、培训方式及范围
本次培训包括理论培训和操作实践培训，不得通过视频培训取代操作实践培训。已开展核酸采样工作的二级以上公立医疗机构，可由本机构获得师资培训合格证的人员负责对机构内符合资质的培训对象进行核酸采样培训。本次主要针对未开展过核酸采样工作的医疗机构、零售药店、学校医务室以及企事业单位符合资质的人员，由桂林市人民医院、桂林市中医医院提供师资负责培训。
五、考核方式
核酸采样考核由提供培训的机构或部门负责，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均合格方为考核通过，取得核酸采样的上岗资格，颁发培训合格证明。培训对象均有一次补考的机会，补考后仍不合格，取消其核酸采样上岗资格。培训考核结束后，由桂林市人民医院、桂林市中医院对培训对象发放培训合格证书（证书样板见附件1）。
六、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统筹组织。核酸采样是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的重要环节，区卫生健康局高度重视，结合实际，统筹做好本次培训工作，认真梳理本辖区内采样资源，积极动员符合资质的人员参加培训，合理分配培训任务，制定可操作性强的培训方案，有序开展核酸采样培训考核工作，确保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全区各级医疗机构、零售药店、学校医务室以及企事业单位中具有卫生相关专业技术职业资格的人员要积极参加本次培训活动，做到“应培尽培”。
(二)严格管理，规范行为。严格核酸采样人员的资质管理，完善核酸采样培训工作的质量管理机制，规范做好核酸采样的组织、培训、考核等相关工作，保障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培训到位。要切实加强核酸采样的质量控制，按照“不培训不上岗，培训不合格不上岗”的原则，确保采样人员操作和行为科学规范。
（三）请各参加培训人员按照疫情防控要求佩戴口罩，做好个人防护，拟与会人员会前14天内如有新冠肺炎疑似症状、与疫情严重国家或地区人员或境外输入病例（含确诊、疑似）接触史、疫情严重国家或地区驻留史，或其他任何疑似情况的，不得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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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采样培训合格证书 (样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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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编号 (选填) : XXX
证      书 (样版)



	同志于 2022 年 xx 月 xx 日至 xx 月 xx 日参加 xx 市新冠病毒核酸采样培训班，修完全部课程，经理论及实践操作考试成绩合格。
特此证明。


xx 县（区）卫生健康局 /xx医院
2022 年 xx 月 xx 日



